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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审计署就上海世界博览会澳门筹备办公室（下称“世博办”）参与 2010 年上海世

界博览会（下称“世博会”）所投入资源及相关工作展开了专项审计工作，主要是探

讨世博办有否制定完善计划、措施以履行其设立的职责。 

1.1 审计发现及意见 

1.1.1 整体开支估算 

1.1.1.1 科学估算 

世博办向上级呈交涉及世博会开支的估算文件，只有在 2008 年 10 月提交的唯一

一份《关于特区政府参与世博会的初步总预算》报告书（下称“《初步总预算》”），且

报告书不是按每一项目科学地预计金额。其内 3.2 亿澳门元开支估算，其中一个估算

参考准则是 1998 年澳门参与世界博览会开支金额占当年度政府货物及服务总开支的

百分比，再以该百分比占 2007 年特区政府的货物及服务总开支计算得出。由于上述

估算依据与参与世博会需要而投入的实际资源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世博办并非按实

际世博会所需开支进行科学的估算。 

此外，虽然世博办进行以上估算时，很多工作细节仍未能确定，但当时世博办已

知悉上海两个展馆的大概建设规模，以及需举办“澳门活动周”及相关活动，因此虽

然未必能准确地为项目作出整体开支的估算，但已有条件对整体开支作出初步的估

算。同时，世博办在往后当具体工作及需求资料逐步确定时，应对预算重新检视及调

整得出更详细的预算并交予上级，以便落实并跟进预算的安排及管理工作。（报告第

3.1.2.1 点） 

1.1.1.2 整体估算 

为能掌握所承担的跨年度项目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必须就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

各项开支进行估算并作出总计，也就是作整体估算。世博办编制的《初步总预算》，

在时间上虽已预计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开支，但却只包括上海两个展馆的建设工程、

展示设计、活动及营运费用等开支，并不包括为参与世博会而设立的世博办办公室的

一切日常营运开支。另一方面，由于世博办登录于经济局的年度预算
1
本质上只涵盖单

一年度之开支，因此也未能反映世博办为此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整体开支预计金额。

（报告第 3.1.2.2 点） 

 
1 根据第 63/2008 号行政长官批示（设立上海世界博览会澳门筹备办公室）第十条：“办公室运作所需

的财政负担，登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预算中拨予经济局的款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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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清算”工作 

世博办截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整个运作期间就参与世博会所承担的开支，只是透

过唯一一份《澳门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总体工作报告》（下称“《总体工作报告》”），

交代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上海两个展馆所耗费用，而报告内的开支金额亦不包括世博

办日常运作费用。由于有关报告实际上没有反映世博办整个运作期间的开支，亦没有

涵盖所有开支项目，所以世博办并没有对参与世博会的整体开支状况作总结。此外，

世博办由世博会完结至其撤销日止，约有 4 个半月时间进行“清算”工作，但世博办

没有及时把一些可以自行处理的“清算”工作在撤销日前完成。（报告第 3.2.2 点） 

1.1.3 动产记录 

世博办没有按照第 31/2001 号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动产之清册的规定，

把“澳门馆”有关动产以购入价及最新价值（因价值变更而进行估价）在动产清册的

相应栏位分别显示，并且无法对购置物品的开支金额与动产清册内购入动产金额的差

异作出全面解释，亦没有透过其他文件或工具以确保动产清册记录齐全。（报告第 3.3.2
点） 

1.2 审计署的建议 

1.2.1 应尽早按特区及活动本身的需要、项目规模、内容及所需的一切资源，以科学

的方法就整体开支作合理估算，藉此订定活动的整体预算上限，并安排各年度

所需的财政资源。此外，随着掌握更明细准确的资料及不确定因素减少时，应

重新检视及调整，并订出更详细的预算。 

1.2.2 撤销前“清算”的工作应包括就收入及开支作出总结，清楚交代整体财务状况，

以便有关单位根据实际资料衡量项目的效益。另一方面，除了因客观条件限制

未能在撤销前完成的工作外，对于可以自行处理的“清算”工作，应确保安排

足够人力资源及时间，以便在撤销前把工作完成。 

1.2.3 必须按照第 31/2001 号行政法规规定，对收取的动产按取得价格于年度的动产

清册登录，如动产价值已变更，亦必须把其最新价值登录于清册内，以便执行

相关日常管理措施；并应设立一套完善的动产记录措施，准确反映部门最新的

动产种类、数量及价值，并结合相关的财务资料来复核动产记录的完整，以确

保已按照法规规定把收取的物品于动产清册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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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局的回应 

按照经济财政司司长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的批示，世博办的后续事务由经济局跟

进，因此在审计工作完成后，经济局对审计报告作出回应，并由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

室送交审计署。在回应中，经济局表示认同及接纳报告内的建议，并相信有关建议可

作为日后规划及管理类似大型项目时的参考资料。至于每项审计发现的回应，简述如

下： 

1.3.1 整体开支估算 

前世博办从项目管理角度特别编制了《初步总预算》及《总体工作报告》两个报

告，以两馆的建设和运作开支为重点，故未纳入前世博办日常行政开支。而前世博办

包括一般运作费用的各年度总开支，已在经济局的年度预算内适当地登录。 

1.3.2 “清算”工作 

前世博办经衡量运作成本及效益后，经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由原世博办两位人员

成立善后工作小组，与财政局共同完成余下的清算工作。此外，前世博办的其他后续

事务，按另一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由经济局跟进。所以，以上工作均能在特区政府

行政系统内有序地执行。 

1.3.3 动产记录 

动产清册的金额与购置耐用品及设备开支帐目之金额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前世博

办工作人员进行动产登录时，将上海回运澳门的设备按海关估价价值而非原设备的购

入价登录而做成的。经济财政司司长现已指示财政局尽快修正和更新有关财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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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背景 

2010 年世界博览会于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上海世博

会组委会于 2007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工作方案》。 

根据 2008 年 3 月 17 日公布的第 63/2008 号行政长官批示，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

设立世博办，以筹备、开展及处理有关参与世博会的各项工作。世博办属项目组性质，

存续期三年，直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止。 

世博办需要负责筹建及营运“澳门馆─玉兔宫灯”（下称“澳门馆”）及“澳门案

例馆─德成按”（下称“德成按”）两个展馆，并举办相关的宣传及推广活动。 

世博会于 2010 年 10 月 31 日完结，世博办随后开始处理撤馆及“清算”2工作，

并按批示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正式撤销。但因撤销时“清算”工作仍未完成，故需由

世博办人员成立善后小组与财政局一同执行，“清算”工作最终在 2011 年 12 月完成。 

2011 年 7 月 26 日，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世博办的后续事务由经济局跟进。实

际上，经济局只执行世博办“清算”以外的其他后续工作。 

鉴于是次参与世博会活动属国际性项目，投入的资金庞大及受广大社会关注，审

计署就世博办参与世博会所投入资源及相关工作展开了专项审计工作。 

2.2 审计目的及范围 

是次专项审计的目的是审查世博办有否制定完善计划、措施以履行其设立的职

责。审查范围包括世博办的财务预算、“清算”工作及动产记录等方面，并分析是否

存在可以优化的地方。 

 
2 从公共行政角度，当一个政府部门被撤销时，其后必须紧随一些工作需要处理，包括财务状况的汇

报，资产、负债及文件转移等一系列的工作。为了执行好以上工作，在部门撤销前，应该整理好财

务上的一切事项，包括整理所有应收应付款项，并尽可能完成支付，对财务状况进行总结，以及整

理完整的资产与负债清单。由于法例上对部门撤销前所需处理的工作没有特别的规范或名称，而这

些工作与《商法典》所指的“清算”工作相类似，所以借用“清算”概念去描述上述撤销前需要处

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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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审计结果 

3.1 整体开支估算 

3.1.1 审计发现 

3.1.1.1 世博办在 2008 年 6 月向世博会提交《参展方案》，计划兴建两个展馆及举办

“澳门活动周”等有关的活动，主要内容撮要如下： 

 “澳门馆”将以展现澳门经济社会的繁荣昌盛、多元文化，以及多元经济

在澳门的相容并行，来表达“澳门—文化交融、和谐体现”的主题；并为

“澳门馆”举办概念设计比赛，而获奖作品将作为日后“澳门馆”设计的

蓝本（“澳门馆”概念设计比赛，世博办在 2008 年 7 月公布冠军为玉兔宫

灯）； 

 澳门“德成按”将按原实物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作为展示澳门特色

文化的场所，而展示内容主要包括“典当业展示馆”； 

 按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规定，主办为期 5 天的“澳门活动周”，并计划

以巡游、成果展示及舞台表演等三方面展现澳门的文化资源。 

3.1.1.2 世博办在 2008 年 10 月向上级呈交《初步总预算》报告书，提出投放于世博

会项目的开支预算为 3.2 亿澳门元。报告书指出有关金额是根据 1998 年澳门

参与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开支金额占当年度政府货物及服务总开支的

百分比 8.78%，再以该百分比占 2007 年特区政府的货物及服务总开支得出的

2.6 亿澳门元，以及展馆面积与澳门相约的香港馆预算 3.8 亿港元（折合约 3.92
亿澳门元），取两者平均值而得出的。 

世博办把 3.2 亿澳门元的预算分为“建造、展示设计”及“活动、营运及其他

费用”两部分（见表一）。世博办考虑到香港两个展馆建馆预算约为 2.23 亿港

元，澳门应可以此作为参考，故估计“建造、展示设计”为 2 亿澳门元。“活

动、营运及其他费用”方面，则以 3.2 亿澳门元减去 2 亿澳门元得出 1.2 亿澳

门元。至于世博办的日常营运开支，包括澳门办公室的设备购置、人员薪金、

出差津贴及员工在上海住宿等费用均未计算在项目预算内，原因是世博办认

为上述开支不多，所以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未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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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世博办参与世博会的初步总预算 
单位：澳门元 

项目 预算 

两个展馆（“澳门馆”、“德成按”）的建造及展示设计 200,000,000.00

活动、营运及其他费用 120,000,000.00

总计 320,000,000.00

资料来源：世博办 

3.1.1.3 世博办在编制年度开支预算时，已根据第 63/2008 号行政长官批示（设立上海

世界博览会澳门筹备办公室）第十条：“办公室运作所需的财政负担，登录在

澳门特别行政区预算中拨予经济局的款项内”，把当年度的预计开支登录于经

济局的年度预算内。 

3.1.2 审计署的意见 

特区政府每年除了需承担日常基本运作开支外，亦需要就公共投资项目及其他参

与的大大小小类型的国际性或地区性活动投入资金。实行财政预算制度的一个主要目

标，就是要尽早预计好必不可少的开支，特别是跨越数年的项目所需的财政资源，让

特区政府因应经济财政状况，把有限的公共资源靈活而有效地投放到必要的位置上。

良好的预算管理，应该及早为项目承担的所有开支作出完整科学的估算，越早作出全

盘规划，就能越早对项目设定预算上限，作出安排及执行相关的监管工作。整体开支

估算并非一个不可更改的硬性预算上限，随着要求进一步细化及原有不确定因素进一

步减少，应对预算作出更新，而当外在因素发生变化或项目需求出现改变时，亦可考

虑对预算作出合理调整，以便作出相应的安排。 

3.1.2.1 科学估算 

世博办在 2008 年 10 月向上级提交《初步总预算》报告书内的 3.2 亿澳门元开支

估算，其中一个估算依据是 1998 年澳门参与世界博览会开支金额占当年度政府货物

及服务总开支的百分比，再以该百分比占 2007 年特区政府的货物及服务总开支计算

得出。但政府开支规模与参与世博会需要而投入的实际资源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

个估算不是按所需投入的资源得出，并不科学。再者，回归后，随着澳门经济发展及

人口的增加，特区政府为市民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及数量随之而增加，因此 2007 年特

区政府的货物及服务总开支自然较 1998 年政府开支为多，但货物及服务数量的增加，

事实上与参与世博会需要投入的实际资源亦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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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项目在 2008 年 10 月初始阶段很多工作仍未能确定，未必能准确地就项目作

出整体开支的估算，但世博办当时已知悉需要兴建两个展馆——“澳门馆”及“德成

按”、展馆的大概建设规模，以及需举办“澳门活动周”及相关活动，故对整体开支

可以作出初步粗略的估算，并可为整体开支预算订定初步及合理的预算上限。而随后，

当大部分工作及具体需求资料已逐步确定后，可以对预算重新检视及调整，订定更详

细的预算并呈交上级，以便落实并跟进预算的安排及管理。 

3.1.2.2 整体估算 

为能掌握所承担的跨年度项目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必须就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

各项开支进行估算并作出总计，也就是作整体估算。世博办编制的《初步总预算》，

在时间上虽已预计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开支，但却只包括上海两个展馆的建设工程、

展示设计、活动及营运费用等开支，并不包括为参与世博会而设立的世博办办公室的

一切日常营运开支。显然，有关预算并不是一个全面、完整的开支预计金额，世博办

实际上没有为参与世博会所需投入的资源进行整体的开支估算。另一方面，由于年度

预算本质上只涵盖单一年度之开支，因此也未能反映世博办为此项目由开始至完结的

整体开支预计金额。 

3.1.3 审计署的建议 

 应尽早按特区及活动本身的需要、项目规模、内容及所需的一切资源，以科

学的方法就整体开支作合理估算，藉此订定活动的整体预算上限，并安排各

年度所需的财政资源； 

 随着掌握更明细准确的资料及不确定因素减少时，重新检视及调整，并订出

更详细的预算。 

3.2 “清算”工作 

3.2.1 审计发现 

3.2.1.1 世博会于 2010 年 10 月 31 日完结，而世博办存续期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 世
博办在 2011 年 2 月 22 日与财政局开会讨论“清算”工作，并就会议结果在 3
月 10 日向上级呈交第 090/GPPMEMS/2011 号建议书──“存续期后之开支结

算、动产及文件转移、以及处理未完成事项的安排”。根据建议书上世博办主

任提出的意见﹕“由于“办公室”的设立没有“清算期”。处理善后工作存在

着操作性困难，与财政局会议，为解决有关问题，双方同意下，订立了一些

工作细则，……”，建议由原世博办两位人员成立善后小组，与财政局共同完

成余下的“清算”工作，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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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向财政局提交未能结算的开支资料，由财政局处理在

运作期间已批准而未能完成结算及支付的开支，包括管理费、清洁费及人

员开支等； 

 澳门常设基金户口的撤销日期延迟 90 天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或直至所有

支票完成兑现为止，销户工作由世博办人员执行； 

 由世博办善后小组继续跟进处理有关退税、汇款及撤销上海银行帐户等工

作3。 

3.2.1.2 世博办撤销前未能完成“清算”的，包括开支、上海的退税、汇款及撤销银

行帐户等的工作，由世博办善后小组及财政局分别在 2011 年的 5 月及 12 月

完成。而澳门常设基金户口方面，由该帐户发出的支票已全部在 2011 年 6 月

兑现，但由于当时世博办已撤销，按银行规定没有合法主体不能办理注销帐

户的工作，故世博办善后小组与财政局商讨有关处理。最后，经财政局与银

行协商后在同年 8 月注销帐户。 

3.2.1.3 世博办善后小组于 2011 年 10 月，把在 2010 年 11 月及 2011 年 3 月撤销前在

上海变卖资产所得款项交还予财政局。 

3.2.1.4 此外，世博办并没有对参与世博会的整体开支状况作总结。世博办唯一一份

涉及参与世博会整体开支的文件，为在 2011 年 3 月呈上级的《总体工作报告》，

其内只披露了世博办截至 2010 年 12 月止，就世博会两个展馆的兴建及期间

举行的活动，投放了 224,867,676.62 澳门元（详见表二），但上述开支金额并

不包括世博办在澳门办公室的日常开支以及人员驻沪时期的各项行政费用。 

 
3 由于“澳门馆”及“德成按”两个展馆费用的增值税及营业税的退税工作，必须于世博会营运结束、

展馆拆除及完成清关出口后才能由税务局核定，再经由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将退税款项存入世博

办开设的银行帐户，加上世博办必须在退税工作完成及税款全部收回后，才能进行取消税务登记和

营业执照，以及申请结汇及撤销银行帐户的工作，所以世博办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存续期届满前是

无法完成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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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澳门两展馆及相关活动总开支表 
单位：澳门元 

项目 工作指标 实际开支 节省开支 节省比率

1. 展馆建筑及展示 220,000,000.00 180,445,826.42 39,554,173.58 18.0% 

2. 营运管理 50,000,000.00 13,187,304.80 36,812,695.20 73.6% 

3. 活动及宣传 40,000,000.00 24,274,399.60 15,725,600.40 39.3% 

4. 其他 10,000,000.00 6,960,145.80 3,039,854.20 30.4% 

总和 320,000,000.00 224,867,676.62 95,132,323.38 29.7% 

注： 数字为截至 2010 年 12 月止澳门参与上海世博会的费用，并未包括世博办的日常开支以及

人员驻沪时期的各项行政费用，或有其他成本或少量费用未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世博办提供的《澳门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总体工作报告》。 

3.2.1.5 由于世博办所有开支均由财政局结算及支付，故世博办历年已支付的开支金

额，可以根据财政局提供的数据资料得出。按整理后的资料，世博办历年开

支金额总计为 262,630,058.56 澳门元（详见表三），这与世博办向上级汇报的

费用 224,867,676.62 澳门元，相差 37,762,381.94 澳门元。差异主要为世博办

澳门办公室的行政及运作费用，当中包括人员开支、购置设备及服务、驻上

海人员的住宿费用，以及开支截数期不同等的因素所导致。 

表三：世博办历年已支付的开支 
单位：澳门元 

年度 
序号 经济分类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计 

1 01-00-00-00-00 
人员开支 1,266,139.00 4,248,183.60 6,289,733.30 1,605,071.60 13,409,127.50

2 02-00-00-00-00 
资产及劳务开支 2,108,979.70 37,867,452.50 97,392,401.50 1,457,774.26 138,826,607.96

3 04-00-00-00-00 
经常转移开支 8,000.00 137,600.00 2,113,153.70 -- 2,258,753.70

4 05-00-00-00-00 
其他经常开支 3,177.60 5,835.80 548,139.30 990.00 558,142.70

5 07-00-00-00-00 
投资开支 369,795.00 29,710,727.80 18,100,361.10 5,224.70 48,186,108.60

6 08-00-00-00-00 
资本转移开支 -- 51,579,397.20 7,811,920.90 -- 59,391,318.10

总开支 3,756,091.30 123,549,196.90 132,255,709.80 3,069,060.56 262,630,058.56

资料来源：审计署根据财政局提供的世博办年度帐目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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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办撤销后，在 2011 年 6 月及 2011 年 12 月，分别有两笔开支退款登录于

特区收入帐内，当中包括：上海租赁酒店的开支退款 764,419.00 澳门元；两

个展馆费用余款、增值税退税及营业税退税款项合共 3,951,897.00 澳门元。但

由于上述开支退款依法以收入入帐，所以有关退款金额 4,716,316.00 澳门元不

会反映财政局的开支资料内。因此，按照财政局提供的上述资料数据，反映

世博办由成立至世博办善后小组完成所有支付工作，净开支金额为

257,913,742.56 澳门元。 

3.2.2 审计署的意见 

从良好管理角度而言，一般机构在结业时都需要对其营业结果作出总结，以便向

股东及有关债权人作出交代。对公共部门来说，一个项目组在撤销日终止其法律效力

时，就更需要向特区政府及公众交代其债权、债务及营运结果，以反映项目组运作期

间的整体财务状况，除增加政府使用公帑的透明度，亦可作为往后举办同类型活动的

参考资料。 

此外，公共部门进行“清算”工作时，除了对财务状况作出总结外，亦需在整理

所有应收应付款项资料、资产状况，以及相关行政档案后，把涉及文件资料交予接手

部门，以便妥善地完成“清算”工作。 

世博办截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整个运作期间就参与世博会所承担的开支，只是透

过唯一一份《总体工作报告》交代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上海两个展馆所耗费用，且报

告内的开支金额不包括世博办日常运作费用。有关报告实际上没有反映世博办整个运

作期间的开支，亦没有涵盖所有开支项目，因此并不是世博办参与世博会的最终开支

金额。由于世博办没有就参与世博会整体开支作总结，故世博办的最终开支金额只可

透过财政局的数据计算得出。然而，财政局提供的数据只是按经济分类列出每笔开支

金额及内容，故按此数据是无法像世博办向上级呈交的《总体工作报告》一样，归纳

出建馆、营运及宣传活动等项目的明细开支。在没有每个项目最终开支金额下，令有

关单位未能准确把握世博办的实际开支状况，不利于执行相关管理工作。 

世博办由世博会完结至其撤销日止，约有 4 个半月时间进行“清算”工作。世博

办熟知本身状况，由其完成有关工作比交由其他部门跟进较为快捷及妥当。虽然，基

于客观条件限制，对于需在上海处理的退税、汇款及撤销银行户口的工作，以及处理

世博办澳门办公室撤销月份的服务费及人员费用等延后开支，世博办是无法在撤销前

完成，需要由世博办善后小组以及财政局共同完成余下的“清算”工作。然而，世博

办没有把一些可以自行处理的“清算”工作在撤销日前完成，包括：1) 没有及时撤销

澳门常设基金户口，有关工作本可透过设立适当措施，确保支票持有人在世博办撤销

日或之前兑现支票，以便在世博办撤销前取销有关户口，结果导致因没有合法主体而

需由财政局处理，增加了不必要的行政手续时间，延误了撤销银行帐户的工作；2) 没
有在撤销日前把在 2010 年底及 2011 年初在上海变卖物品的款项交还特区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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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审计署的建议 

 撤销前“清算”的工作应包括就收入及开支作出总结，清楚交代整体财务状

况，以便有关单位根据实际资料衡量项目效益，并作为往后举办同类型活动

的参考资料； 

 除了因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在撤销前完成的工作外，对于可以自行处理的“清

算”工作，应确保安排足够人力资源及时间，以便在撤销前把工作完成。 

3.3 动产记录 

3.3.1 审计发现 

3.3.1.1 特区政府各个公共部门的动产记录，是受到第 31/2001 号行政法规——澳门特

别行政区动产之清册——的规范。有关法规第一条“范围”的第一款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动产之清册是包括分配予各公共部门使用之特区私产范围内

之一切有形动产。而同条的第二款则指出财产清册不包括：属于特区财产之

车辆、特区财务财产中之资产，以及非耐用品。而法规第十一条“价值之核

算”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资产之入帐价值应为：购入价，如属购买之情

况。第十二条“价值之变更”第一款规定，价值可能变更之任何资产，应以

其最新价值显示于财产清册内。此外，法规第九条“记录程序”亦规范了必须

把资产的价值、变更及报废等记录在纪录及财产清册表内。 

3.3.1.2 上述法规指出登录清册的范围为一切有形动产，但其内没有规定哪一个经济

分类所购置的动产必须要登录于清册内，因此只视乎部门本身的情况再由部

门自行决定。世博办表示在一般情况下，以经济分类“02-01-00-00 耐用品”

或“07-10-00-00 机械及设备”预算款项购买的设备物品，都会于动产清册内

登录。 

3.3.1.3 审计署根据财政局数据，整理出世博办在 2008 年至 2011 年运作期间透过上

述两个经济分类购置的物品之开支金额，合计为 48,424,965.80 澳门元。然而，

世博办交予财政局的动产清册内显示购入动产的金额为 14,014,539.89 澳门

元，存在了 34,410,425.91 澳门元的差异（详见表四）。对于这个差异，世博办

无法作出全面解释，并表示不能确定是否已把所有需要登录的动产填写于清

册内，亦没有指出是否有其他文件或工具帮助确保动产记录齐全。而从世博

办的动产清册记录显示，存在以其他经济分类购置的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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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耐用品”及“机械及设备”开支金额及动产清册登录金额的比对表 

单位：澳门元 

年度 
经济分类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计 

02-01-00-00 
耐用品 149,980.00 182,998.80 76,020.40 0.00 408,999.20

07-10-00-00 
机械及设备 199,653.00 29,710,727.80 18,100,361.10 5,224.70 48,015,966.60

总额(A) 351,641.00 29,895,735.60 18,176,381.50 5,224.70 48,424,965.80

   

动产清册登录 
(B) 351,628.00 703,081.80 12,958,540.09 1,290.00 14,014,539.89

差额(C) 
(C) = (A) – 
(B) 

-1,995.00 29,190,644.80 5,217,841.41 3,934.70 34,410,425.91

资料来源：审计署根据财政局及世博办提供的资料编制 

3.3.1.4 审计署对世博办 2010 年度动产清册的登录价值进行抽样审查时，发现在清册

内的物品中，有些记录的购入价原来是物品的估价。对于这些在动产清册登

录价值不是购入价的原因，世博办指出主要是基于设备本身的损耗折旧及海

关对二手影音器材报关的有关规定等因素，故对所有回运澳门的“澳门馆”

设备作出相应的估价处理。 

3.3.2 审计署的意见 

遵循法规是公共部门的义务及责任。按照第 31/2001 号行政法规规定，所有公共

部门应编制动产清册，对以购买方式取得的资产必须按购买金额登录，如价值已变更，

亦必须把其最新价值登录于清册内。此外，一切财产的异动，包括报废及转移等，都

需要于动产清册内反映，以便管辖特区财产的财政局，能够根据各公共部门提供的准

确及完整的动产资料，执行相应的管理工作。 

世博办没有按照上述法规的规定，把“澳门馆”有关动产以购入价及最新价值（因

价值变更而进行估价）在动产清册的相应栏位分别显示。尽管世博办是基于“澳门馆”

内设备的损耗折旧及国内的报关规定等因素，故对所有回运澳门的“澳门馆”设备作

出相应的估价，亦必须依法把购入价及估价登录在清册内。 

动产清册可以作为管理动产的工具，通过简单分析去确认登录是否齐全。尤其当

世博办表示“02-01-00-00 耐用品”或“07-10-00-00 机械及设备”两个分类购买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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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均会于清册登录，故本可简单地通过直接核对该两个经济分类总购置金额是否等于

清册原购入价登录的总额，已可得悉购入的资产是否已全数登录于清册内。但由于世

博办无法通过上述方法核实，亦没有其他文件或工具帮助核实，所以无法确保动产清

册记录齐全。在此情况下，审计署难以核实世博办已把所有动产登录于清册内。 

3.3.3 审计署的建议 

 必须按照第 31/2001 号行政法规规定，对收取的动产按取得价格于年度的动

产清册登录，如动产价值已变更，亦必须把其最新价值登录于清册内，以便

执行相关日常管理措施及作为日后交还财产的参考依据； 

 应设立一套完善的动产记录措施，准确反映部门最新的动产种类、数量及价

值，并结合相关的财务资料来复核动产记录的完整，以确保已按照法规规定

把收取的物品于动产清册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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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综合评论 

因应特区政府就参与国际活动或地区活动而设立的项目组，有责任按既定时间，

完成特区政府指派的工作及达至执行项目的预期目的。有关项目组应该在筹备阶段，

制订全面及科学的财务计划，并有序地按计划安排财政资源，以便各项工作妥善开展，

确保项目在合理的资源及全盘规划下按时完成。此外，在项目组完结后，亦应对其财

务状况作出总结及妥善地完成相关的“清算”工作。 

在 2008 年 3 月 18 日成立的世博办，亦属项目组性质，存续期三年，直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止，旨在筹备、开展及处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参与世博会的各项工作。

世博办在约 26 个月的时间内就工作的安排上作出了适当的部署，展馆能够如期开幕

及顺利举行各项宣传活动，向国际推广澳门。然而，世博办在财务的管理上却存在改

善的空间，在项目开始时没有为参与世博会的整体开支作出科学及完整的估算，在项

目完结后，也未有就整体财务状况作出全面的总结，以交代项目的整体开支金额。对

于可以自行处理的“清算”工作，世博办亦没有设立措施以确保在撤销前完成，最终

产生了不必要的后续行政工作。在动产记录上，亦缺乏完善措施来确保已按法规规定

把物品悉数记录于动产清册内。 

审计署认为，作为项目组，世博办除了致力达至项目的预期效果外，对于开支估

算、“清算”处理及动产记录等工作，亦应作出适当的安排及处理，以便能妥善并完

整地完成整个项目的一切相关工作。 



  

第 5 部分： 经济局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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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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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办历年重要事项 
序号 日期 重要事件 

按照第 63/2008 号行政长官批示设立世博办 1. 2008 年 3 月 

世博办办公室主任以兼任方式执行职务 

2. 2008 年 4 月 向上海提交世博会《澳门馆主题陈述》报告 

3. 2008 年 5 月 举办“澳门馆”概念设计比赛 

4. 2008 年 6 月 与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签署《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澳门特别行政

区参展协议》 

5. 2008 年 7 月 公布“澳门馆”概念设计比赛冠军为玉兔宫灯 

6. 2008 年 8 月 与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签署“澳门历史建筑物修复与利用—德成按”

案例的《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参展合同》 

7. 2008 年 10 月 编制《关于特区政府参与世博会的初步总预算》报告书 

8. 2009 年 11 月 编制《关于特区政府参与世博会的 09 年度总体成本开支》报告书 

9. 2010 年 3 月 世博办办公室主任以临时代理方式全职执行职务 

10. 2010 年 4 月 “澳门馆”及“德成按”完成建造及布展工程，并进行试运转 

11. 2010 年 5 月 世博会开幕，“澳门馆”及“德成按”正式对外开放 

12. 2010 年 8 月 “澳门馆”内部设计获『红点设计大奖：2010 传播设计奖』 

世博会闭幕 13. 2010 年 10 月

“澳门馆”主题影片获第 46 届芝加哥国际传播影视展“电影艺术”银

奖及“公众展示”类别的优异奖 

“德成按”移交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14. 2010 年 11 月

“德成按”获国际展览局颁授银质纪念奖章 

15. 2010 年 12 月 “澳门馆”获美国会展著名杂志 2010 年世博会系列「编者之选—荣誉

奖」 

16. 2011 年 1 月 “澳门馆”完成拆卸工程及地块平整 

17. 2011 年 2 月 “澳门馆”内部设计荣获“2011 德国 iF 传达设计奖” 

世博办向上级提交《澳门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总体工作报告》 

世博办把动产及帐目文件交还财政局 

世博办撤销 

18. 2011 年 3 月 

按照经济财政司司长批示的第 090/GPPMEMS/2011 号──“存续期后

之开支结算、动产及文件转移、以及处理未完成事项的安排”建议书，

世博办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后，部分在运作期间已批准而未能完成结

算及支付工作的开支，交由财政局处理；动产及文件送交予财政局；

并由两名人员成立善后小组，继续处理退税、撤销银行帐户及汇款等

工作。 

19 2011 年 7 月 根据经济财政司司长于第 63/DREE/DAER/2011 号报告书所作的批示，

世博办的后续事务由经济局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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